
附件1

2013年江门市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

项目实施方案
为了加强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，提高大众人群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，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制定的《2013年重点疾病和重点领域健康教育项目工作方案》以及《2013年中央补助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项目广东省实施方案》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项目目标
开展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，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知晓率15-60岁城镇居民达到85%以上，农村居民达到80%以上，15-49岁妇女达到85%以上。
二、项目范围
江门四市三区。
三、项目内容
（一）市级
至少组织1次大型宣传活动；在公共场所放置宣传材料；在广播、公共交通工具传媒等媒体上定期播放公益广告和核心信息；在医务人员中至少开展1次反歧视宣传活动，覆盖80%以上医务人员；利用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开展宣传。
（二）县级
在医务人员中至少开展1次反歧视宣传活动，覆盖80%以上医务人员；在县级电视台上定期播放核心信息；利用手机短信等方式开展宣传；公共场所放置宣传材料；乡镇、街道级居委会、村委会设立宣传栏、标语等，每个村至少有1条固定标语或公益广告牌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
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地市级项目的组织管理与协调，市级健康教育机构负责全市项目的组织实施与技术指导。
各市、区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项目的组织管理与协调，各市、区健康教育机构负责辖区内项目的组织实施与技术指导。
四、项目执行时间
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。
五、项目监督与评估
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项目工作的组织管理。工作结束后，应当及时进行工作总结与效果评估，并接受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的考核评估。
附件2

2013年江门市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实施方案

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制定的《2013年重点疾病和重点领域健康教育项目工作方案》，结合《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》、《广东省结核病防治规划（2011-2015年》、《2013年中央补助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广东省实施方案》和《江门市结核病防治规划（2011-2015年》的工作要求以及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项目目标
开展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，提高公众结核病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。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工作效果考核评估，到2014年底，全市公众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80%以上。
二、项目范围和内容
（一）项目范围。
江门四市三区。
（二）项目内容。
以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为契机，由市健康教育中心制作结核病防制健康教育相关材料，派发到各地组织开展活动，各级结核病防治机构组织“世界防治结核病日”集中宣传活动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
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项目组织管理与协调，各级健康教育机构负责项目的统筹实施，各级结核病防治机构负责项目的组织落实。
四、时间安排
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。
五、项目监督与评估
市健康教育中心和各级健康教育专业机构负责相关工作的落实。工作结束后，应当及时进行工作总结与效果评估，并接受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的考核评估。
附件3
2013年江门市其他健康问题健康教育实施方案

为提高全社会对合理用药、麻风、口腔疾病、优生优育、生殖健康、烟草控制、职业病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健康问题的认识，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制定的《2013年重点疾病和重点领域健康教育项目工作方案》和《2013年中央补助其他健康问题健康教育广东省实施方案》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项目目标
开展合理用药、麻风、口腔疾病、优生优育、生殖健康、烟草控制、职业病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健康问题健康教育，提高居民自我防病意识和知识知晓率。
二、项目范围和内容
（一）项目范围。
江门四市三区。
（二）项目内容。
针对合理用药、麻风、口腔疾病、优生优育、生殖健康、烟草控制、职业病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健康问题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传播活动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
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项目组织管理与协调，各级健康教育机构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。
四、项目执行进度
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。
五、项目监督与评估
市健康教育中心和各级健康教育专业机构负责相关工作的落实。工作结束后，应当及时进行工作总结与效果评估，并接受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的考核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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